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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
2020 年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任务分解表

序

号
工作任务 任务内容 任务要求 完成时限 责任处室

一 完善工作机制

1
部署社会信用体系

建设工作

组织召开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工作会

议，落实 2020 年工作任务、制定工

作方案。

①至少召开两次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工作会议。 12 月底前 政策法规处牵

头，中心各处室、

各分中心、各直

属单位配合

②制定 2020 年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工作方案。 3月底前

2 落实组织机构

充分发挥我中心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工作领导

小组的力量，积极组织、协调中心各项社会

信用体系建设工作。联络员对接市信用办，

积极发挥协调作用。

①明确本单位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工作分管领

导、责任处室及联络员。
及时完成 政策法规处

②联络员积极发挥协调作用并推动完成各项

工作任务。

3 完成日常工作

按要求参加全市社会信用体系建设

工作会议及专业知识培训。及时出台

信用配套文件，部署实施相关重点任

务。及时反馈信用文件意见，及时提

供本单位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工作动

态信息、工作材料及年度工作总结等

材料。

①按要求参加全市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工作会

议及专业知识培训。

及时完成

政策法规处牵

头，中心各处室、

各分中心、各直

属单位配合

②按要求及时出台配套文件，部署实施相关重

点任务。

③按要求及时反馈信用文件意见。

④要求按照《信用工作动态任务分配表》（附件二），各

处室本年度必须完成定量的信用动态。每月报送的信用

动态的数量和内容，各处室可根据实际工作具体安排，

需确保报送动态的时效性，做到与信用工作有关联。每

月10日前汇总政策法规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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⑤按要求报送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工作半年总

结及年度总结。

4 落实月报制度
要求各责任处室及分中心在推进相

关工作时，按月汇报进展。

按照《2020 年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任务分解表》，

定时报送工作进度。由政策法规处汇总，并向

中心发文通报，逾期报送视为工作未完成。

每月 10日

前

政策法规处牵

头，中心各处室、

各分中心、各直

属单位配合

二
公共信用信息共建

共享

5

建立信用目录并制

定信用信息归集制

度

建立健全信用信息归集工作机制，明

确信用信息范围和内容。制定本单位

信用信息目录，并持续更新。

①建立本单位信用信息归集工作机制。

及时完成 信息管理处
②制定本部门信用信息目录并持续更新。

6 保障信用信息的规

范性及时效性

按照《福州市公共信用信息目录》要

求，每月及时向福州市公共信用信息

共享服务平台提供规范、完整的信用

信息。

①定期检查公共信用信息平台上填报数据（包

含行政许可信息、抽查检查信息）的规范性。

如发现有误，及时联系市数字办对错误数据进

行核查、修正。

每月 10日

前

新建商品房登记

处牵头，信息管

理处配合

②定期检查公共信用信息平台上填报数据（包

含行政许可信息、抽查检查信息）的完整性。

如发现数据未及时更新，及时联系市数字办进

行核查、修正。

每月 10日

前

新建商品房登记

处牵头，信息管

理处配合

三 七天双公示工作

7 制定双公示目录
根据权责清单、通用目录，制定本单

位双公示目录。

制定本单位双公示目录，并根据权责范围、法

律依据及相关政策的调整，及时更新双公示目

录。

及时完成 政策法规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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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 制作双公示台账
根据双公示目录及数据信息，按月制作双公示

台账并反馈政策法规处。

每月 10日

前

新建商品房登记

处

9

保障双公示信息的

规范性、完整性及

时效性

根据双公示的要求，在公共信用信息

共享服务平台上及时提供完整、规范

的双公示信息。

①将本单位 2016 年以来存量双公示信息，在

本单位门户网站以及福州市公共信用信息平

台公示。

每月 10日

前

新建商品房登记

处牵头，信息管

理处配合

②如有增量信息，在七个工作日内按要求及时

填报福州市公共信用信息平台。

③提供的数据符合国家发改委双公示信息规

范性要求（参照《福建省双公示信息归集规范

v2.5》）。

定期检查“信用福州”网站上的双公

示信息的规范性、完整性和时效性。

①检查“信用福州”网站上的双公示信息的规

范性。如发现数据未及时更新，及时联系市数

字办进行核查、修正。

每月 10日

前

新建商品房登记

处牵头，信息管

理处配合

②检查“信用福州”网站上的双公示信息的完

整性，如发现数据未及时更新，及时联系市数

字办进行核查、修正。

每月 10日

前

新建商品房登记

处牵头，信息管

理处配合

四 强化信用信息应用

10 查询应用信用信息

根据《关于在行政管理事项中使用信

用记录和信用报告的通知》要求，在

行政许可、政府采购、招标投标、人

事聘用、资质审核、评先评优、干部

选拔任用和管理监督等行政管理事

项中，查询公共信用信息平台中的信

用记录。并将信用主体的信用记录作

为重要参考。

①按月将在政府采购、招标投标、资质审核过

程中，查询公共信用信息平台中的信用记录的

案例反馈政策法规处。全年不少于 10 例。

每月 10日

前
办公室

②按月将在人事聘用、评先评优、干部选拔任

用过程中，查询公共信用信息平台中的信用记

录的案例，并反馈政策法规处。

每月 10日

前
人力资源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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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
信用服务市场培育

发展

在政府采购、招标投标过程中，使用

第三方信用服务产品，作为参考依

据。

按月将使用第三方信用服务产品的案例反馈

政策法规处，全年不少于 6例（优先选择市信

用办入库的第三方信用服务机构，名单详见榕

发改信用[2019]19 号文）。

每月 10日

前
办公室

五 落实信用承诺制度

12
建立健全信用承诺

制度

市场主体在办理行政事项、申请容缺

受理时以规范格式做出公开承诺，并

将信用承诺作为事中事后监管和事

前约束机制。

根据榕发改信用[2018]44 号文件要求，进一

步建立健全信用承诺制度。
3月底前 政策法规处

13
行政事项类承诺公

示

组织在本单位办理业务的房地产企

业、测绘单位、中介公司及金融机构

签订《信用承诺书》，及时将信用承

诺在“信用福州”网站“信用承诺公

示”栏目公示。

每月汇总、整理各市场主体签订的信用承诺

书，将信用承诺在“信用福州”网站“信用承

诺公示”栏目公示。

每月 20日

前

新建商品房登记

处、测绘技术处、

抵押登记处

14
容缺受理类承诺公

示

将市场主体在“容缺受理”过程中做

出的承诺及时公示在信用门户网站

“信用承诺公示”栏目公示。

每月汇总、整理各市场主体签订的信用承诺

书，将信用承诺在“信用福州”网站“信用承

诺公示”栏目公示。

每月 20日

前

各业务处室、各

分中心、各直属

单位

六 实施信用联合奖惩

15
系统对接与数据维

护

对接市联合奖惩系统与本单位业务

系统，定期维护系统，保障数据的及

时性及完整性。

定期维护系统，保障本单位联合奖惩系统后台

数据，与系统对接至南康系统的数据一致、完

整、准确，并于每月 10 日前反馈政策法规处。

及时完成 信息管理处

16 实施联合奖惩措施

根据联合奖惩备忘录及时对红黑名

单主体实行联合奖惩，每月将联合奖

惩案例反馈至市信用办。

①在办理业务过程中，根据各牵头单位联合奖

惩备忘录的要求，及时对涉及红黑名单的主体

实施联合奖惩。每月 10 日前，将开展联合奖

惩工作情况反馈政策法规处。

及时完成

各业务处室、各

分中心、各直属

单位

②按要求向市信用办反馈联合惩戒案例，填报

联合奖惩系统。

每月 25日

前
政策法规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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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7
实施“茉莉分”应

用的相关执行措施

根据《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

关于实施“茉莉分”应用的通知》开

展“茉莉分”信用激励工作。

①按要求开展“茉莉分”信用激励工作。 及时完成

中心各处室、各

分中心、各直属

单位

②按要求填报《关于实施“茉莉分”应用情况

表》（附件三），并于每月 10 日前将执行情况

汇总至政策法规处。

每月 10日

前

中心各处室、各

分中心、各直属

单位

七 开展宣传工作

18 诚信宣传活动

在干部任免、职工培训中加强诚信培

训教育。

12 月底前

完成

人力资源处牵

头，政策法规处

配合

配合中央、省委、市委最新诚信信用

主题开展诚信宣传教育活动，树立诚

信典型：组织诚信社区现场宣传活

动；通过媒体进行信用主题宣传活

动；配合开展好福州市信用宣传等活

动。

①通过市级以上媒体进行诚信宣传，全年不少

于 2次。

12 月底前 政策法规处牵

头，办公室配合
②组织诚信现场宣传活动，全年不少于 2次。


